
109 學年【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各項補助項目  申辦須知 

 助學金 
（簡稱「弱勢助學金」） 

生活助學金 校外住宿優惠 

補助性質 學雜費補助 生活費協助 住宿費協助 

補助名額 無限制 12 名 
得依當年度經費調整 

無限制 

申辦週期 一學年辦一次 一學年辦一次 一學期辦一次 

申辦截止時間 109 年 08 月 03日起至 109 年 10 月 05 日止 

繳件地點 課外活動指導組（孟祥體育館內）親送、郵寄（以郵戳為憑）均可 

郵寄地址：91201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號 「屏科大課指組」收（信封外請註明申辦項目） 

申辦資格 1、本國籍在學學生 
不含延修生及研究所在職專班生 

2、未申辦其他政府機關補助 
例如學雜費減免、農漁民子女獎助學
金、退輔會就學補助、失業勞工子女就
學補助等 

3、前學期學業平均 60 分以上 
新生及本學期轉學生不用提供 

4、家庭應列計人口合計年所得不

超過 70萬元、不動產 650 萬
元以內且年利息所得不超過 2

萬元 
家庭應列計人口：學生未婚者與其父母
雙方（或法定代理人：由法院另判定非
父母之監護權人）合計；學生已婚者與
其配偶合計，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時僅
列學生本人 

1、25歲以內本國籍大學
部日間部 2年級以上

在學學生 
不含延修生及研究生 

2、未申領同質性補助或

進行校外實習並領有

津貼者 

3、前學期學業平均 60 分

以上 

4、經濟困難之弱勢學生 
具有「（中）低收入戶、特殊
境遇家庭子女或同時申領前
項『弱勢助學金』並審查通
過者」等 

1、本國籍在學學生 
不含延修生、研究所在職專班生及具
「低收入戶」資格學生 

2、未於「校內住宿」且未申領
同質性補助 
租賃地包含在學校、分校、分部、實
習地點所在縣市或實習地點相鄰縣市 

3、具中低收入戶資格或符合「弱

勢助學金」申領資格者(註 1) 

4、所承租住宅之房東或所有權
人非直系親屬 

【註 1】本校已提供具「低收入戶」同學優先

且免費住宿舍的權益，故不再提供本

補助。本學年未申辦弱勢助學金且
未具中低收入戶資格者，得檢附家
庭應列計人口 108年綜所稅清單
及財產清單提出申辦 

應繳文件 
小提醒，初次登入
學務資訊系統時，
須先填寫個人銀行
帳號資料並送出申
請後，才能進行下
一步喔！ 

 

1、申請書 
學務資訊系統→【學生作業入口→減
免、弱勢助學申請→填寫並列印】 

 

 

 

 

               ←掃一下即可進入 

                 學務資訊系統 

 

2、前一學期成績單 
一年級新生及本學期轉學生不用繳交 

3、家庭應列計人口新式戶口名簿

影本或 3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記事欄位不得省略 

1、申請書 
學務資訊系統→【學生作業
入口→ＢＣＭＩ生活助學金
→點選本項目並按「資格申
請」→填寫並列印申請表】 

2、前一學期附有系排名
成績單 

3、全戶新式戶口名簿影

本或 3個月內戶籍謄
本正本記事欄位不得省略 

4、經濟困難證明等 
有辦理本學期減免或弱勢助
學金者得免繳交 

1、申請書 
學務資訊系統→【學生作業入口→獎
學金作業→找到本項目，按「申請」
後列印申請表填寫】 

2、全戶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或 3
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記事欄位不得省略 

3、租賃契約影本 
須含承租人及出租人姓名及身分證號 

4、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 
可至各地「地政事務所」辦理或上網
申請 https://ep.land.nat.gov.tw 

5、中低收入戶證明或家庭應列
計人口 108年綜合所得稅清
單及財產清單同時申辦「弱勢助

學金」者免附。綜所稅及財產清單可

至各地「國稅局」辦理申請 

補助金額 辦理後自第 2學期學雜費扣除 

家庭年所得級距 每年助學金 

30萬以下 16,500元 

超過 30萬～40萬以下 12,500元 

超過 40萬～50萬以下 10,000元 

超過 50萬～60萬以下 7,500元 

超過 60萬～70萬以下 5,000元 
 

於第 2學期 2至 6月間每

月領取 6,000元補助 
1、每月須利用課餘時間至指定單

位進行服務 

2、每月服務時數上限為 30小時 

依學生校外租賃地點補貼租
金，每學期最多補貼 6個月，於
學期末一次發放以「月」為計算單

位，當月未住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居住地點 每月補貼 

臺北市 1,800元 

新北市、桃園市 1,600元 
臺中市 1,500元 
高雄市 1,450元 
金門縣、連江縣 1,200元 
屏東縣及其他縣市 1,350元 

   

重要訊息，敬請公告週知，謝謝 

http://osas.npust.edu.tw/alltop/index.php
http://osas.npust.edu.tw/alltop/index.php
http://osas.npust.edu.tw/alltop/index.php
https://ep.land.nat.gov.tw/


範例 

一、租賃契約範本： 

請確認內容包承租人及出租人的姓名及身分證字號、租賃住宅地址（與建物第二類謄本申請地址相同，請
準確到樓層）、租賃期間、租賃金額等資料。 

如學生未滿 20歲，契約中請加註法定代理人（父或母親）之姓名與身分證號，但是承租人姓名與身分證號

仍須為學生本人。 
 
 
 
   
 
 
 
 
 
 
 
 
 
 
 
 
 
 
二、建物第二類謄本： 

1、建物門牌與租賃契約／申請書上之租賃地址相同（如有樓層，請儘量準確至樓層，以免因樓層用途不符
造成無法申請。如下圖例子，雖為同一住址，但以左上(一)資料申請者因用途不符合住宅規定，將被判

定為申請不合格，故請同學申請時務必注意） 

2、主要用途須為「住」、「住宅」、「農舍」、「套房」、「公寓」或「宿舍」等用途使用。 

3、無建物第二類謄本，或建物第二類謄本主要用途為「見使用執照」時，請另檢附「建物使用執照影本」

證明建物主要用途合乎上述第 2點規定。 
 
 
     

左上(一) 右上(二) 

左下(三) 右下(四) 


